
    

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志工志願服務計畫 

壹、總則 

第一條  依據志願服務法、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公立動物收容處所管理規則第 5條

訂定之。 

第二條 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收容全桃園市流浪犬貓，為提升流浪犬貓收容品質及增加曝光認養

機會，開放志願服務人士加入，為讓園區服務志工朋友詳細了解園區現況、犬貓行為及心理、各區

遛放注意事項等，有效管理志工服務品質，以符合志願服務法。 

叁、招募 

第三條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 

本園區視缺額情形採不定期召募 

招募資格:  

1. 喜愛動物、尊重生命、具有耐心、親和力、服務熱誠積極、凡年滿 18歲身心健康，能長期配合

服務，每月需配合至少一次每次四小時固定服務時數之社區人士、青年學生及外籍人士，且具

有下列證明文件者均得報名參加。 

(1).已參與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一日志工兩次以上，具有服務證明文件或本園區留有紀錄

者。 

(2).具有 6小時以上基礎教育訓練證明。 

(3).已申辦桃園市市民卡。 

肆、訓練及錄取: 

第四條  

1. 基礎訓練：6小時。由臺北 e大網路教學、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之統一訓練等所核發之 6小時

基礎訓練證明。臺北 e大網路教學需自行上網完成。 

2. 特殊訓練:6小時，由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主辦。 

3. 面試: 完成基礎訓練 6小時、特殊訓練 6小時，經面試後將通知錄取結果。 

錄取者予以申請正式志工證並成為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正式志工。 

4. 在職專業訓練:2小時。除當年度新進志工外，每年須完成在職專業訓練 2小時以上。 

伍、志工組別及服務內容 

組別 服務項目 

宣導推廣組 電訪、民眾接待、一日志工導覽、認領養服務、文章轉貼、觀察

紀錄。 

遛狗組 遛狗並填寫遛放紀錄表。 

美容保健組 美容、協助動物洗澡清潔、觀察紀錄。 

貓志工組 協助收容貓隻照護，認養推廣。 

 



    

第五條 各組服務內容細項及相關注意事項: 

每組各設組長 1人，各組組長由各組志工互相推派或機關指派，負責統籌性業務、勤務排班及提供

每月班表予本園、組內志工管理及與本園區溝通協調；副組長由組長選任，輔佐組長處理業務。 

1. 宣導推廣組: 

(1). 帶領新進志工進行園區認識及服務項目說明。 

(2). 志工通訊錄彙整及發布訊息。 

(3). 民眾參訪過程協助各事項。 

(4). 教導民眾與動物進行正確互動方式。 

(5). 於行政中心大廳迎接民眾來訪，志工主動上前關心及提問領養者背景，了解是否適合飼養

動物，作初步的篩選。 

(6). 提供正確飼主觀念給民眾，不論當天是否有認領養動物，對正確飼主觀念仍有一定了解及

認識。 

(7). 協助園方行政業務（如電訪追蹤等，需先簽定一份個人資料保密切結書）。  

(8). 拍攝各犬隻收容動物資料表，網路媒體協助推廣園區動物認領養。 

 

2. 遛狗組:  

(1).除傷犬區、母帶子區、兇猛犬隻及其他禁止遛放之犬隻外，執行園區收容犬隻遛放。 

(2).請志工同步觀察犬隻身體、行為，注意有無傷病、特殊行為問題、或優良行為， 

並記錄於遛放紀錄表(附件 5)內。 

(3).幼領區狗狗遛放(小型犬使用牽繩、幼犬使用圍片) 。 

(4).每隻狗狗外觀檢視及精神狀況評估，若有異常狀況時告知值日獸醫師評估處理。  

(5).遛放結束時需確認動物確實回置原本欄位，並移除動物配戴之所有配件及裝飾物。 

 

3. 美容保健組: 

(1).除傷犬、剛絕育犬隻、母帶子區幼犬及兇猛犬不可行外，可針對園區收容各區毛髮雜亂、

身體骯髒、外觀不佳犬隻進行洗澡、清耳朵、剪指甲、剃毛等美容作業。 

(2).在進行美容或洗澡之前，先請於園區任職之獸醫師評估該犬隻身體健康狀況是否適合美

容、洗澡作業。 

 

4. 貓志工組:協助園區收容貓隻照護，及貓隻認領養推廣。 

陸、勤務規則 

第六條  

本園區開放日為每週二、四、六及日，上午 10:00-12:00、下午 13:30-15:30，每週三及國定假日休

園。志工服務時間為二、四、六及日，其他時間需填寫非開放時間之志工服務申請表。 

  



    

志工服務時間: 

1.每週二、四、六及日上午 10:00-12:00、下午 13:30-15:30。 

2.非開放時間及區域服務需填寫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非開放時間及區域之志工服務申請表(附件

1)方可服務。 

3.服務時數統計方面，服務一日以 4小時計算。 

志工值勤須知: 

1.志工服務過程如遲到早退，當日服務時數將不予計算。 

2.抵達園區時需填寫「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志工簽到冊」或使用市民卡刷到刷退。 

3.抵達園區服務前，請自備中餐及飲水，休息時間以不離開園區為原則。 

4.志工服務時請穿著園區志工背心，背心顏色區別一日志工/正式志工者，未穿著志工背心者嚴格

拒絕服務事項。 

5.服勤時請注意犬隻安全及人身安全，並遵守各區注意事項。 

6.服勤過程，如無特殊理由不得自行跨區服務。 

7.應確實遵守園區內各項規定，服務過程依園區排定時間進行各項活動，不得有異議。 

8.於非園區開放時間欲至園區服務之志工或欲至非開放區域服務者，須依此辦法接受培訓，取得志

工證，至園區服務前請填寫非開放時間及區域之志工服務申請表，經園方核准方可，未取得前，園

區可拒絕接受服務。 

9.傷犬區禁止志工進入服務，母帶子區服務內容以不帶出、不打攪為原則，如有突發狀況請立即告

知園方工作人員協助處理。 

10.志工違反服務守則及本辦法之規定時，志工督導得給予輔導並紀錄後納入年終考核。 

11.請假條款:長期志工每月至少一次、每次四小時的固定服務時數。因有事無法達到，可按月以書

面提出請假，最多可連續請假 3個月。若請假連續超過 3個月，需填妥志工長假請假表(附件 3)交

予園區審核。 

 

柒、輔導、考核及福利及獎勵 

第七條 

志工保險及福利: 

1. 依據志願服務法由本處統一辦理意外保險。 

2. 不定期舉辦聚餐或文康教育訓練活動。 

輔導、考核及獎勵: 

1. 志工考核每年由本園區依志工服勤及研習狀況辦理。 

2. 發生重大違紀事件，則可召開臨時考評會；該組組長需於重大違紀事件發生一週內將紀錄交付志

工業務承辦人(志工督導)彙整提報。 

3.志工違反相關事項由志工督導進行輔導並製作志工輔導紀錄表(附件6)。 

  



    

考核辦法： 

1. 每月由各組組長彙集組內志工服勤簽到、退及受訓研習會簽到、退相關書面紀錄，交付志工業務

承辦人(志工督導)進行統計，納入志工年終考核之依據。 

2. 具特殊貢獻事蹟之志工，隨時由本處志工業務承辦人(志工督導)、各組組長，或本處督導長官列

舉具體事實推薦，彙整相關書証紀錄並納入考評。 

3. 志工考核評選每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止，並於次年頒發榮譽狀。 

 

獎勵標準： 

1. 依每年服務時數及特殊表現選出有特殊貢獻者，頒發榮譽狀；服務績效特優者，並由本處推薦至

社會局或其他相關之機構、社團公開表揚之。  

第八條 

終止服務 

志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取消其資格: 

1.每月服務時數未達 4小時，且未依第六條規定請假者。 

2.未遵守第 6條規定，於非開放日擅自進行志工服務經勸導不改善者。 

3.年度志工在職專業訓練時數未達 2小時，惟事先提出說明者並經核准者除外。 

4.受刑事判決有罪確定者，但過失犯或受緩刑宣告未經撤銷者不在此限。 

5.違反動物保護法等法令或本處相關規定者。 

6.違反本志工管理辦法之規定，經勸告拒不改善，且拒不配合輔導者。 

7.以志工名義介入政治及動物保護案件訴訟案，致影響志工團體名譽及影響司法公正程序調查者。 

8.強力介入動物保護檢查員偵辦動物保護案件或洩漏報案人個資、相關機密文件， 

影響案件調查及後續程序之進行。 

9.假藉機關、機構或本處名義私自在外活動、募款或圖利者。 

10.擅自使用園區動物、園區動物之照片或其他資料，對外募集物資至本園區，經勸導不改善者， 

得取消資格，本園區將提供相關事證供主管機關作後續查處。 

11.私自向民眾收取不當之費用，經查證屬實者。 

12.於公開網路資訊平台披露案情、個資及未經本處同意之動物保護教育園區內部訊息； 

或直接對外發表不當言論，誤導民眾觀念，有明顯詆毀本府或本處形象之言行， 

經輔導後仍不服告誡者；惟情節重大且經查證屬實者將逕予公告註銷其志工資格。 

13.其他重大違失致使機關遭受損害時，經本處志工督導簽請核可終止其志工資格者， 

被取消志工資格之當事人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及承擔所有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14.嚴重影響本處行政與公務運作，經輔導後仍不服告誡者； 

惟情節重大且經查證屬實者將逕予公告註銷其志工資格。 

  



    

 

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 

非開放時間及區域之志工服務申請表 

申請服務注意事項: 

1. 一般民眾、一日志工無法申請，且園方可拒絕志工申請核可。 

2. 服務區域限定與前次服務區域同，禁止獨自跨區服務。 

3. 嚴禁籠內餵食。 

4. 園區內收容密度過高，傳染病問題嚴重，換籠/欄前請加強手部及衣物消毒作業。 

5. 服務過程請自行注意犬隻及人自身安全性，嚴禁讓犬隻逃脫。 

6. 以尊重及負責任的心來此服務，願接受工作人員監督及教導各事項，對此無異議。 

如於本次服務有違反園方各項規定，園方將有權拒絕本人爾後所有服務申請，將無異議。 

 

非開放時間及區域之志工服務申請表 

申請者姓名: 聯絡電話: 

服務內容: 

申請服務日期:    年     月     日 

核准與否： □同意□不同意 不同意原因:                     

批核者(園方): 核准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後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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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志工報名表 

姓名  暱稱  申請 

日期 

  

二吋 

半身 

相片 

      黏貼處 

 

性別 □女 □男 血型  職業  

電話  手機  

出生

年月 

 
地址 

 

緊急連

絡人 

 連絡

方式 

電話： 

手機： 

電子

信箱 

 

特殊

專長 

 

希望

服務

組別 

□行政與教育宣導及認養推廣組                □美容保健組 

□遛狗組                                    □貓志工組 

                       

請回答下列問題： 

1. 您為何會來桃園市動物保護園區擔任志工? 

 

 

2.您對收容所動物安樂死的看法? 

 

 

3.您對收容所傳染病的認識有多少?是否願意認識並且遵守消毒規則? 

 

 

4. 您是否有養寵物?如有請簡述 

 

 

 

5.家人是否支持參與此服務? 

 

 

 

6.請問您對園區的期許? 

 

 

 

本人已詳細閱讀桃園市動物保護園區志工相關辦法，並同意遵守相關規定，若報名資料不實或未能遵

守園區及志工相關規定，願放棄桃園縣動物保護園區志工資格絕無異議。本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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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之志工長假請假表 

※

請

假

人 

姓名 服務地點 服務組別 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 

    

請

假

事

由 

請假期間: 

請假事由: 

 

 

相關事證黏貼處 

備註: 

 

 

 

※志工若需請假連續超過 3個月，需填妥本表格後交予承辦人員審核。 

※若逾請假期間超過 1個月仍未至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進行志工服 

  務者，得逕予取消其志工資格。 

 

請假人簽名: 

 

承辦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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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志願服務工作證 

 

 

 

 

 

 

 

 

 

 

 

 

 

 

 

 

 

 

 

 

 

 

 

 

 

 

 

 

 

 

 

 

 

 

 

 

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 

相片 

黏貼處 

志願服務工作證 
發證單位： 
桃園市動物保護處 
編號：107AC0000000 

姓名: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 

志工服務工作證注意事項 

1. 本證請於服務時戴在身上以方便園區

及參觀民眾辨識身分。 

2. 遺失或換發時，請依規定向園區辦理

申請手續。 

3. 請遵守志願服務法及桃園市動物保護

教育園區志工管理辦法，並於換發或

停止服務時繳回本證。 

動保園區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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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遛放紀錄表 

預估年紀：＿＿＿＿＿＿＿＿＿    動物編號：＿＿＿＿＿＿＿＿＿＿＿ 

日期    

遛放人員    

時間長度    

 

行為 

(個性) 

隨行良好 暴衝 畏縮不走 隨行良好 暴衝 畏縮不走 隨行良好 暴衝 畏縮不走 

親人   好動   溫和 親人   好動   溫和 親人   好動   溫和 

緊張 畏懼 焦慮 具攻擊性 緊張 畏懼 焦慮 具攻擊性 緊張 畏懼 焦慮 具攻擊性 

護食(對人,對狗)  愛吠叫 護食(對人,對狗)  愛吠叫 護食(對人,對狗)  愛吠叫 

   

訓練內容 (有做填ˇ，無法做填Ｘ，沒做空白，有特別事項可於右方註記) 

基本服從       

技巧       

衝動控制       

其他    

遛放型態 (有做填ˇ，有特別事項可於右方註記) 

牽繩遛放       

奔跑       

社交(與人) (有做填ˇ，無法做填Ｘ，沒做空白，有特別事項可於右方註記) 

梳毛       

按摩       

撫摸       

剪指甲       

社交(與

狗) 

親狗  強勢  沒互動 親狗  強勢  沒互動 親狗  強勢  沒互動 

生理狀況 (沒看到圈 X，正常圈 N) 

排便狀況  X  N  拉稀 血便 有蟲  X  N  拉稀 血便 有蟲  X  N  拉稀 血便 有蟲 

其他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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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志工輔導紀錄表 

 

輔導時間:          年      月      日       午      點     分 

輔導地點: 

輔導原因: 

輔導紀錄: 

 

 

 

 

 

 

 

 

 

 

 

 

 

 

 

 

 

 

 

 

 

 

 

志工督導簽名: 

 

 

受輔導志工簽名: 

 

陪同人簽名: 

 

 

附件 6 


